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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鼎市合成革行业绿色升级实施方案

我市是中国生态合成革产业名城，现有合成革及配套企业

60 家，有 87 条干法生产线、94 条湿法生产线，年产值达 70 多

亿元。为加快合成革行业绿色转型，进一步改善环境质量，根

据《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督促工作实施办法》《关于实施工业

（产业）园区标准化建设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》

（闽政〔2020〕1 号）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

务院决策部署和福建省生态文明建设要求，按照绿色发展引领

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思路，通过污染物排放指标控制、专项整治、

技改升级，做精做强合成革百亿产业集群，实现控总量、减存

量，全面改善区域环境质量的目的。

二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优化产业结构布局。以高质量绿色发展为统领，龙

安化工园根据产业规划重点发展新能源材料、化工新材料及其

合成材料制品、专用化学品等产业，通过规范管理、合理布局，

引导现有合成革及配套企业逐步退出，加快推进化工园区专业

化转型。文渡项目区引导合成革企业发展水性、无溶剂等高端

生态合成革产品，加快实施“DMF 集中回收”项目，提高 DMF 回

收率。积极推进“以商招商”“飞地经济”模式，实现资源互

补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。

责任单位：福鼎工业园区管委会、市工信局、福鼎生态环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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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，龙安管委会

（二）推进行业环保整治提升。持续推进合成革行业环保

整治提升，从企业管理、源头减量、过程管控、末端处理、达

标排放等方面全面提升合成革企业清洁生产和污染防治水平，

全面完成车间密封、生产设施密闭、废气收集及废气治理设施

的提升改造，提高废气收集及处理效率，确保各项污染物稳定

达标排放。福鼎工业园区管委会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或环保管

家根据《福鼎市合成革企业环境保护专项评分细则》开展专项

评分，评分结果经福鼎生态环境局审核后，提请市政府研究并

向社会公开发布。评分结果将合成革企业分为环保 ABCD 四类，

由福鼎工业园区管委会牵头组织福鼎生态环境局、工信局、应

急局等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对 A 类企业鼓励技改提升，对 B 类企

业加强专项整治，对 C 类企业实施黄牌警告、整改期一年未达

到 B 类标准降为 D 类，对 D 类企业实施限期退出。

责任单位：福鼎工业园区管委会、福鼎生态环境局、市工信

局、应急局、市场监管局、卫健局，龙安管委会

（三）引导企业技改升级。鼓励企业加快技改创新，对现

有产品进行升级换代，提高产品附加值和科技含量，淘汰低效

生产线，引导企业加大生产设备自动化、智能化改造升级。鼓

励文渡园区升级发展水性、无溶剂等高端生态合成革，对技改

扩建水性、无溶剂等环保型合成革生产线，给予生产设备投资

适当补助。

责任单位：市工信局、福鼎生态环境局、发改局、自然资

源局、财政局、福鼎工业园区管委会，龙安管委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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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鼓励企业兼并转型。鼓励国内优势企业通过投资控股

（合作）、承担债务、资产收购、股权收购、企业合并等方式

兼并低效企业，引进符合园区产业发展规划和园区环评规划要

求的新兴产业项目，在资产重组过程中，转让实物资产以及与

其相关联的债权、债务和劳动力的，其中涉及的不动产、土地

使用权转让行为符合条件的不征收增值税。对已转让、法拍的

企业引进项目需符合园区产业发展规划和园区环评规划，并经

市政府研究同意后方可入园。对相关重大项目实行“一事一议”

“一企一议”政策。加强合成革企业厂房租赁监管，对已出租

不符合园区产业发展规划和园区环评规划要求的，限期一年内

退出。

责任单位：福鼎工业园区管委会、市发改局、工信局、商

务局、自然资源局、税务局，龙安管委会

（五）实施退出补偿机制。鼓励存量企业主动退出，按照《福

鼎市进一步规范工业用地出让提升发展质量实施办法》（鼎政

综〔2020〕50 号）相关规定，退出企业土地由市土地储备中心

优先收储，收储价格经评估及双方协商后报市政府确定，企业

旧厂房按实际验收的不动产权证建筑面积，委托第三方机构进

行评估，按实际评估值进行补偿，每条经环保“三同时”验收

的企业生产线，按实际评估值给予退出补偿。政府收储之外的

退出企业土地，经市政府同意由符合园区产业发展规划的企业

收购，给予“腾笼换鸟”。

责任单位：市自然资源局、财政局、福鼎工业园区管委会，

龙安管委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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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保障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由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、分

管领导任副组长、市相关部门为成员的合成革行业绿色升级行

动领导小组，建立工作联席会议制度，定期召开工作会议，协

调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，确保该项工作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强化执法监管。为巩固合成革行业绿色升级成效，工

信、生态环境、应急、市场监管、卫健等有关部门要加强合成

革产业的日常监管，对整治行动缓慢的企业，存在违反安全生

产、环境保护、节能减排、产品质量、职业卫生防护等行为的，

依法依规严肃查处。

（三）完善政策支持。一是设立合成革行业绿色升级专项

资金，用于合成革绿色升级中各类奖补、退出补偿等政策。二

是市各相关职能部门统筹好退出企业与保障企业职工合法权益

之间的关系，切实维护社会稳定。

本方案由市工信局会同福鼎生态环境局负责解释。本方案

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。原《福鼎市

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福鼎市合成革企业分类管理综合评价
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鼎政办〔2019〕51 号）文件同时

废止。

附件：福鼎市合成革企业环境保护专项评分细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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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福鼎市合成革行业环境保护专项评分细则

序

号

整治分

类
评分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

1

企业管

理（9分）

清洁生产

按照《合成革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》开

展清洁生产水平评价工作，并针对发现的问题

进行整改，达到二级以上清洁生产水平。

3
查看企业档案。企业清洁生产经验收，清洁生产水

平为二级的，得 3分；三级得 1分。

2 成立机构
成立专门的环境保护机构，安排专职人员，建

立环境保护相关制度。
1 查看企业人员管理制度。落实专人专职的得 1分。

3 建立台账
建立健全原辅材料、生产运行、污染防治运行、

自行监测、固废管理等环境保护台账。
5

查看企业相关台账。落实原辅材料、生产运行、污

染防治运行、自行监测、固废管理的一项得 1分。

4 源头减

量（3分）

低挥发溶

剂替代
提高使用水性、无溶剂等原料比例。 3

查看企业相关台账。使用水性、无溶剂等原料占比

[5,10)的得 1分；[10,15)的得 2分；[15,100)的

得 3分。

5

过程管

控（47）

物料贮存 建设规范独立的原料间、余料间、空桶周转间。 3
查看企业现场。设置规范独立的原料间、余料间、

空桶周转间的一项得 1分。

6

物料使用

全过程管

控

树脂原料、溶剂等含 VOCs 的物料储存于密闭

的专用容器中，非取用状态时应加盖、封口，

保持密闭。

2
查看企业现场。发现一处含 VOCs 物料未密闭的扣

1分。

7
使用树脂原料、溶剂原料等含 VOCs 物料的应

在密闭空间或安装有废气收集装置的区域进

行。

2
查看企业现场。发现一处使用含 VOCs 物料未安装

废气收集装置的扣 1分。

8 配好的料或中间产品、余料要存于密闭容器

中，并加盖、封口。
2

查看企业现场。配好的料或中间产品、余料未采用

密闭容器加盖密闭的一次扣 1分。



— 7 —

9

聚氨酯干

法生产

干

法

配

料

单独设置专用的干法配料间，形成密闭

空间。
2 查看企业现场。未能形成密闭空间的扣 2分。

10
采用局部气体收集的，在配料罐上方设

置集气罩和抽排风系统，废气统一收集

进入废气处理装置。

2

查看企业现场。局部集气的，集气罩装置要形成负

压并大于配料罐体，局部集气罩不符合要求的一处

扣 1分。

11 配料间密闭，进行整体废气收集，废气

应排至废气处理装置等。
2

查看企业现场。配料间要配有二次集气装置，配套

独立抽排风系统，未配套的一处扣 2分。

12 干

法

生

产

线

生产线涂台、贴合和烘箱应密闭，生产

线进/出口为微负压。
2 查看企业现场。未能做到微负压的一处扣 1分。

13 涂台人工加料处，单独密闭，设置新风、

抽排风系统。
4

查看企业现场。做到双重密闭，设置新风、抽排风

系统的，得 4分；仅设置单重密闭的，得 2分。

14 涂台上方集气罩采用包围或半包围式，

覆盖面不小于涂台面积。
2

查看企业现场。未能做到覆盖面不小于涂台面积的

一处扣 1分。

15

聚氨酯湿

法生产

湿

法

配

料

单独设置专用的湿法配料间，放料区域

形成密闭空间。
2 查看企业现场。未能形成密闭空间的扣 2分。

16 湿法配料投料要配套废气收集装置。 2
查看企业现场。未配套废气收集装置或废气收集设

施不满足要求的，扣 2分。

17
采用局部气体收集的，在配料罐上方设

置集气罩和抽排风系统，废气统一收集

进入 VOCs 废气处理装置。

2
查看企业现场。局部集气的，集气罩大于配料罐体，

局部集气罩不符合要求的一处扣 1分。

18
湿

法

生

产

线

基布预含浸、基布的挤水、烫平、涂台、

凝固槽、扎压、水洗、烘干等整体形成

密闭空间，并配备废气收集装置。

2 查看企业现场。一处未密闭扣 1分。

19 上置抽排风系统，生产线进/出口为微

负压。
2 查看企业现场。未能做到微负压的一处扣 1分。

20 后段生产
后

段

单独设置专用的干法配料间，形成密闭

空间。
2 查看企业现场。未能形成密闭空间的扣 2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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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

料21
采用局部气体收集的，在配料罐上方设

置集气罩和抽排风系统，废气统一收集

进入 VOCs 废气处理装置。

2
查看企业现场。局部集气的，集气罩大于配料罐体，

局部集气罩不符合要求的一处扣 1分。

22 配料间密闭，进行整体废气收集，废气

应排至 VOCs 废气处理装置等。
2

查看企业现场。配料间要配有二次集气装置，配套

独立抽排风系统，未配套的一处扣 2分。

23
后

段

生

产

线

两/三版生产线要全密闭，进出口为微

负压，废气统一收集进入 VOCs 废气处

理装置。

3 查看企业现场。未能做到微负压的一处扣 1分。

24
直涂线生产线、喷涂生产线、植绒生产

线要全密闭，进出口为微负压，废气统

一收集进入废气处理装置。

3 查看企业现场。未能做到微负压的一处扣 1分。

25 压花生产线配备半包围吸风装置，压花

废气统一收集进入废气处理装置。
2 查看企业现场。未能做到微负压的一处扣 1分。

26

末端治

理（31

分）

配料、聚氨

酯湿法、干

法废气

干法生产线配套一线一塔，废气进入水喷淋吸

收塔，喷淋塔设计为四段式及以上。
3

查看企业现场。未配套一线一塔一处扣 1分，水喷

淋四段式以下的一处扣 1分。

27
配料、湿法生产线均进入水喷淋吸收塔，原则

上配套一线一塔，喷淋塔设计为三段式及以

上。

3
查看企业现场。未配套一线一塔扣 1分；水喷淋三

段式以下的一处扣 1分。

28 喷淋吸收后的尾气再采用燃烧工艺或活性炭

吸附等工艺对 VOCs 废气进行处理。
3

查看企业现场。喷淋吸收后，再采用燃烧工艺或活

性炭吸附等工艺对 VOCs 废气进行处理的得 3分。

29 后处理废

气

后处理废气采用燃烧工艺或活性炭吸附等进

行处理。
5

查看企业现场。后处理废气燃烧工艺或活性炭吸附

等工艺进行处理的得 5分；仅采用水喷淋处理的得

2分。

30 精馏塔废

气

塔顶不凝气、二甲胺废气采用高效恶臭处理技

术进行处理。
5

查看企业现场。塔顶不凝气、二甲胺废气采用稀硫

酸吸收、燃烧工艺或生物法等恶臭处理技术进行处

理的得 5分；仅采用水喷淋处理的得 2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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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 湿法油烟

废气
湿法烟气收集并引至油烟净化装置进行处理。 3

查看企业现场。湿法烟气收集并引至油烟净化装置

进行处理的得 3分；采用水喷淋处理的得 1分。

32 各类无组

织废气

DMF 精馏卸料口、废水收集池、危险废物贮存

仓库等环节臭气收集并处理。
3 查看企业现场。一处收集并处理的得 1分。

33

固体废物

处理

建设符合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的贮

存场所。
2

查看企业现场。符合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

的得 2分。

34 按照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要求做好

危险废物收集、贮存。
2

查看企业现场。DMF 精馏残渣、废余料等各类危险

废物一处露天堆放扣 1分。

35 精馏塔釜残、浆料过滤残渣、废包装桶、废矿

物油等作为危险废物处置，处理率 100%。
2

查看企业台账。精馏塔釜残、浆料过滤残渣、废包

装桶、废矿物油、沾染物等危险废物一类未申报的

扣 1分。

36
达标排

放（10

分）

废气排放

要求

废气污染物排放要求符合《工业企业挥发性有

机物排放标准》（DB35/1782）。
5

查看监督性监测报告、在线监测数据、自行监测报

告等材料，发现二次超标行为扣 5分；一次扣 3分。

37 废水排放

要求

废水污染物排放要求符合《合成革与人造革工

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21902）或接纳污水

处理厂进厂标准。

5
查看监督性监测报告、在线监测数据、自行监测报

告等材料，发现二次超标行为扣 5分；一次扣 3分。

38 鼓励类

（10分）
产品绿色升级

采用水性树脂、无溶剂树脂、热塑性聚

氨酯（TPU）或热塑性聚烯烃（TPO），

其中水性树脂中的有机溶剂含量≤5%，

溶剂型树脂固体成分≥98%。

10
查看生产线，按照退出一条油性生产线得 5分，封

顶 10 分。

注：1、密闭：污染物质不与环境空气接触，或通过密封材料、密封设备与环境空气隔离的状态或作业方式。

密闭空间：利用完整的维护结构将污染物质、作业场所等与周围空间阻隔所形成的封闭区域或封闭式建筑物。该封闭区域或封闭式建

筑物除人员、车辆、设备、物料进出时，以及依法设立的排气筒、通风口外，门窗及其他开口（孔）部位应随时保持关闭状态。

2、除鼓励类项目，其余项目总分 100 分，企业逐一对照，符合标准要求即得分，不符合不得分，不涉及项按符合要求得分。

3、以上扣分项，按小项分值扣完为止。

4、分类标准：①A类企业（得分≥90 分）；②B类企业（80≤得分＜90）；③C类企业（70≤得分＜80）；④D类企业（得分＜7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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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直有关单位：市发改局、工信局、财政局、自然资源局、商务局、

卫健局、应急局、市场监管局、税务局、福鼎生态环境局。

抄送：市各套班子办公室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太姥山管委会、福鼎

工业园区管委会。

福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9 月 1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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